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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７

证券简称：新华医疗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数量：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股

发行价格：

２２．４１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５

，

４９９

，

９８３．６５

元

２

、发行对象认购的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３６

２

浙信安享

（

天津

）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３６

３

董建华

２

，

００８

，

０３３ ３６

合 计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３６

３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预计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到交易日。

４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发行人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发行方式、发行对

象与认购方式、发行股票数量、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及定价原则、发行股票的限售期、上市地点、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前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方案和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等相关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发行人符合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条件，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议案。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审议，

通过了本次发行相关议案。

２

、本次发行的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山东省国资委”）出具《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函［

２０１２

］

４１

号），同意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的预案；并同意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淄矿集团”）以现金方式认购新华医疗此次发行的部分股

份。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会议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

Ａ

股的申请。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６９６

号文《关于核准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核准了发行人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股

３

、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４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２２．４１

元

／

股

５

、募集资金总额：

３２５

，

４９９

，

９８３．６５

元

６

、发行费用：

１２

，

５６５

，

００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

３１２

，

９３４

，

９８３．６５

元

８．

保荐机构：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长城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１８２

号验资报告，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募集资金人民币

３２５

，

４９９

，

９８３．６５

元已汇入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新华医疗非公开发行股票开设的专项账户。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次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上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２１８３

号验

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止，新华医疗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２５

，

４９９

，

９８３．６５

元，扣除主承销商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保荐暨承销费

７

，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后，贵公司实际收到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３１７

，

５１４

，

９８３．６５

元，扣除贵公司已预付的主承销商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暨承销费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及已经支付的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６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和应付未付发行费用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实际投入资本总额为人民币

３１２

，

９３４

，

９８３．６５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００

元。

３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四）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售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长城证券认为： 新华医疗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按照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发行文件进行， 发行对

象、认购数量、发行过程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的要求。

本次非公开发行已取得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６９６

号），并且在之前已经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函［

２０１２

］

４１

号），批复同意新华医疗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２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发行已经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发行过程合法有效，发行对象具备

认购资格，相关法律文书合法有效，符合《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３

名，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上市时间 预计流通时间

１

淄博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

浙信安享

（

天津

）

投资管

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３

董建华

２

，

００８

，

０３３ ３６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合计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３６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６３

，

１９７．２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寿利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淄博市淄川区淄矿路

１３３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煤炭销售；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开采，发电，供热，汽油、柴油零售。一般经营项目：

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煤泥、硫化铁、水泥制品、煤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计算机设备及配件、通信器材（不含无线电

发射设备）、粉煤灰砖的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系统集成，受托开展广播电视网络维修、管理，矿山机电设备维修，自备

铁路运输，煤炭洗选、加工。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

２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淄矿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国资委。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本次发行前，淄矿集团持有公司

２９．１１％

的股份；本次发行后，淄矿集团持有公司

３１．０１％

的股份。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除以下已在临时公告披露且后续实施无进展或变化的事项外，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交易情况：

序号 查询索引

众生医药与淄矿中心医院的关联交易 详见新华医疗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公告

新华医疗的关联交易均按公平、公正、合理的原则签订协议，交易价格根据充分、定价公允，新华医疗与其他关联方的

资金往来金额和所占相关科目比例较小，关联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较小，不会对新华医疗业绩的稳定性

产生重大影响。

２

、浙信安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１

）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信安享（天津）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信诺（天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杨成义）；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

表：杨成义）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

注册地址：东丽湖景荟路

１

号东丽湖总部经济大楼

２０８－２９

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除金融、证券等国家专项审批外）；企业管理咨询（经纪除外）。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

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公司股份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交易或转让。

（

２

）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浙信安享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浙信安享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对象与发行人没有发生过关联交易。

３

、董建华

（

１

）基本情况

姓名：董建华

住所：上海市杨浦区中原路

３２

弄

３７

号

４０２

室

（

２

）简历

董建华：福建华旅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翔玛铌化工有限公司股东。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担任长春博迅董事长，

目前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标的公司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至今担任福建华

旅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担任福建华旅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子公司长泰华旅伐区设计有限公司董事

长。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至今担任上海翔玛铌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董建华曾经或现在主要控制或参股的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体外诊断试剂

、

医疗器械开发

、

生产

福建华旅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森林种植抚育和林产品的经营

上海翔玛铌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产品的国内贸易

东志产业株式会社 金属物品贸易

（

３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截止目前，本公司与董建华及其控制或参股企业没有发生过关联交易。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本次发行登记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９．１１ ５０

，

６６６

，

５３８ ０

２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９２ ６

，

８３１

，

０９１ 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４７ ６

，

０３３

，

９７９ ０

４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７１ ４

，

７０９

，

２５８ ０

５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６９ ４

，

６８０

，

０００ ０

６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１６ ３

，

７５１

，

９４４ ０

７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０８ ３

，

６１８

，

３８７ ０

８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２．０４ ３

，

５５０

，

２１９ ０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６７ ２

，

９０９

，

７５０ ０

１０

淄博市财政局 国家

１．６５ ２

，

８７５

，

７０４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截至股份变更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持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

股

）

１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１．０１％ ５８

，

４７３

，

８２１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２

金鑫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４９％ ６

，

５８７

，

４４０ 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３．１８％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４

浙信安享

（

天津

）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其他

２．５０％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５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２９％ ４

，

３１７

，

０８４ ０

６

融通新蓝筹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２２％ ４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

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０１％ ３

，

７９８

，

１６９ ０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９２％ ３

，

６１８

，

３８７ ０

９

中国银行

－

嘉实成长收益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８８％ ３

，

５５０

，

２１９ ０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４％ ２

，

９０９

，

７５０ ０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单位

：

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７

，

８０７

，

２８３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４

，

７０９

，

４４９

３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２

，

００８

，

０３３ ２

，

００８

，

０３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０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７４

，

０５３

，

１３６ ０ １７４

，

０５３

，

１３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７４

，

０５３

，

１３６ ０ １７４

，

０５３

，

１３６

股份总额

？

１７４

，

０５３

，

１３６ １４

，

５２４

，

７６５ １８８

，

５７７

，

９０１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１

、最近三年公司简要财务状况

为保持财务报表数据披露口径的一致性、可比性以及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在本报告中披露公司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的比较式财务报表。该等财务报表按照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以及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分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３

，

３７８

，

３８１

，

０６９．８８ １

，

９５２

，

２６３

，

６５５．１９ １

，

４９１

，

０１０

，

２２４．５６

负债总额

１

，

７５３

，

５５３

，

８７４．４２ １

，

０８１

，

０８９

，

６７４．７８ ７１３

，

９５０

，

６３７．１８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４６

，

４９７

，

２４３．１８ ８２

，

２１６

，

４８８．４９ ８０

，

０５９

，

５０６．７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

，

４７８

，

３２９

，

９５２．２８ ７８８

，

９５７

，

４９１．９２ ６９７

，

０００

，

０８０．６３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营业收入

３

，

０３５

，

５６１

，

２２５．５２ ２

，

１０６

，

１３２

，

０６２．２９ １

，

３４２

，

２３３

，

４０８．７１

营业成本

２

，

３４３

，

８２８

，

７９４．４７ １

，

６２６

，

６３０

，

７７７．８６ １

，

０１７

，

５２４

，

８０６．４４

营业利润

２１３

，

０７４

，

５７５．１８ １３３

，

８１２

，

７８５．３３ ７４

，

２５０

，

１３０．０４

利润总额

２１９

，

６８０

，

７３４．７３ １４３

，

８９９

，

５８９．６８ ７７

，

８９５

，

６２６．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１６３

，

３１１

，

０３２．８６ １０７

，

２５７

，

５３０．２７ ６０

，

３５２

，

２８２．７１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０

，

８６７

，

０２５．３１ －２２

，

３６９

，

８８５．２８ １２４

，

１６４

，

５７２．７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５４

，

７８６

，

９０３．４９ －１３９

，

１１３

，

１２５．５２ －９５

，

４５７

，

９４３．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０６

，

９８２

，

２８０．８０ １８３

，

２５５

，

３１０．２５ ９９

，

８６２

，

８７９．８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６３

，

４１１

，

４８２．１４ ２１

，

６３０

，

６１５．２１ １２８

，

５５９

，

４６７．６３

２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公司资产负债率与同行业国内上市公司比较

项目

２０１２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１ ／ １２ ／ ３１ ２０１０ ／ １２ ／ ３１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４５．１５％ ５１．３３％ ４３．９１％

资产负债率

（

合并

）

５１．９１％ ５５．３８％ ４７．８８％

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２４．６１％ １８．４７％ ３０．２８％

备注：以上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

。

从上表可以看出，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高于行业内国内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底，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

负债率如下：鱼跃医疗

１７．３０％

、尚荣医疗

４３．５２％

、东富龙

６０．２３％

、千山药机

４２．４２％

、华润万东

４１．７５％

。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

后，公司的净资产将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资本结构将得到改善，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和增强进一步融

资的能力，可抓住行业发展机会，迅速并购、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强发行人竞争力。

（二）本次发行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目前公司医用消毒灭菌设备、制药装备等主力产品在国内拥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但是由于上述设备属于传统医疗器

械及制药设备产品，其利润空间与其他医疗器械上市公司相比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近年来已经开始对

自身产品结构进行调整，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向原有主力产品的纵深发展，从销售单一产品逐步发展到提供消毒供应中

心等整体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向利润附加值较高的业务领域拓展，本次非公开收购标的公司长春博迅主要生产和销售免疫

诊断试剂中的输血安全检测试剂。 发行人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利润空间较高的体外诊断领域项目，进军生物制药行业，

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完善产品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

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淄矿集团，控股股东之控股股东仍为山东能源，

实际控制人仍为山东省国资委，均未发生变更。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进一步规范运作，切实保证公司的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不会因本次发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公司保证将严格履行法定决策程序，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确保公

平、公正、公允，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均已出具了承诺，承诺保证关联交易公

平、公正、公允，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另外，公司不会因本次发行与山东能源、淄矿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关联人产生新的同业竞争。 同时，山东能源、淄矿集

团均已出具了承诺，承诺避免同业竞争，该等承诺真实、合法、有效。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耀华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６００８

号特区报业大厦

１６－１７

层

保荐代表人：崔胜朝、袁占虎

项目协办人：许尚德

项目组成员：郑侠、林剑辉、邓雅丹、盛瑞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３６６０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３６６６５０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刘小英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北大街乙

１２

号天辰大厦

９

层

经办律师：王海青、柴瑛平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１８５８０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１８５８７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名称：上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小虎

办公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７５５

号文新报业大厦

２０

层

经办会计师：张素霞、朱清滨、赵玉朋、袁涛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６１２０４７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３－３５８６６９０

（四）评估机构

名称：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景轩

办公地址：山东济南市经十路

１３７７７

号中润世纪广场

１８

号楼

１４

层

经办会计师：孙丕贵、杨立明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３１８６４８４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３－３１８０４８５

七、备查文件

１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２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和律师工作报告

３

、其他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

：

二重集团

（

德阳

）

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二重重装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２６８

收购人名称

：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通讯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９３９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７月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收购人在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在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涉及国有股权划转事宜，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出具《关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

资改革〔

２０１３

〕

４４６

号），核准了本次收购。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事宜，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收购报告书审核无

异议以及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

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意义：

收购方

、

收购人

、

国机集团

、

本集团

指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重 指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上市公司

、

公司

、

二重重装 指 二重集团

（

德阳

）

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２６８

）

本次收购

、

本次股权划转 指

收购方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中国二重

１００％

股权

导致间接收购中国二重下属上市公司二重重装的交易事项

本报告书 指

《

二重集团

（

德阳

）

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信证券

、

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天元律师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法定代表人：任洪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７

，

９５７

，

１６８

，

４９０．７１

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３２

（

４－１

）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６

日）；一般

经营项目：国内外大型成套设备及工程项目的承包，组织本行业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开发

和科研产品的生产、销售；汽车、小轿车及汽车零部件的销售；承包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

标工程；进出口业务；出国（境）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组织国内企业出国（境）参、办展。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

２１

日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９３９

传 真：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８０４

二、收购人相关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本集团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持有的国有独资公司，国务院国资委直

接持有国机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是本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二）股权结构及股权控制关系情况

本集团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情况及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

（一）主要业务

国机集团是中国机械工业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业务链最完善、研发能力最强的大型

中央企业集团之一，连续多年位居中国机械工业企业百强榜首、国资委中央企业业绩考核

Ａ

级企业，目前位列《财富》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第

３２６

位。

近年来，围绕装备制造业、现代制造服务业两大领域，国机集团逐渐形成了以机械装备

研发与制造、工程承包、贸易与服务为主的业务体系。 在机械装备研发与制造业务领域，国

机集团是我国最大的农业机械、林业机械、地质装备制造企业，以及最重要的工程机械制造

企业之一，同时拥有相关装备制造细分领域强大的研发能力和系统集成能力，向国内外市

场提供了一大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装备和技术。 在国际工程承包业务领域，作为全球知名

的国际工程承包商，国机集团连续多年入选（

ＥＮＲ

）“全球

２２５

家最大国际承包商”前

５０

强、“全

球

２００

强工程咨询设计企业”前

１００

强，在业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的

工程市场具有重要的市场地位。

２０１２

年，国机集团名列（

ＥＮＲ

）“全球

２２５

家最大国际工程承包

商”第

２４

位、“国际工程设计企业

２００

强”第

７７

位。 在贸易与服务业务方面，国机集团是中国机

电产品出口和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引进的重要窗口， 是中国最大的汽车贸易和服务商之

一，以及中国机械工业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企业。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报表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３－３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

年

总资产

１９

，

６７０

，

４０６．９０ １９

，

５２１

，

１７６．５６ １６

，

８６４

，

１２３．２７ １３

，

１１８

，

９０２．３１

净资产

５

，

２７２

，

９５０．４０ ５

，

１２０

，

９１３．７６ ３

，

９２９

，

５５３．８５ ３

，

１９７

，

８９７．７４

营业收入

４

，

８７８

，

７１７．２０ ２１

，

３９２

，

２７６．１４ １９

，

２６７

，

３７２．７８ １５

，

１９３

，

５７３．２９

营业成本

４

，

４５０

，

７９４．１０ １９

，

２６６

，

８９４．１１ １７

，

３４３

，

５９９．２６ １３

，

５１０

，

２８９．０８

净利润

１２１

，

３０９．５０ ６５８

，

２７０．７７ ５８４

，

１５０．４４ ５３３

，

２３８．１７

资产负债率

７３．１９％ ７３．７７％ ７６．７０％ ７５．６２％

净资产收益率

９．２８％ １４．１５％ １５．６５％ １７．６９％

四、收购人最近

５

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本集团最近

５

年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现任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居留

权

任洪斌 国机集团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中国 北京 无

徐建 国机集团董事

、

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陈志 国机集团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骆家马龙 国机集团总会计师 中国 北京 无

谢彪 国机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刘大功 国机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丁宏祥 国机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刘敬桢 国机集团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刘冰 国机集团董事会秘书 中国 北京 无

魏锋 国机集团职工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韩锡正 国机集团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刘高倬 国机集团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安德武 国机集团外部董事 中国 长春 无

连维增 国机集团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来亮 国机集团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吴晓根 国机集团外部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没有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

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本集团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

５％

以上股权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包括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

司、常林股份有限公司、林海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甘肃蓝科石化高

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代码 持股单位 持股比例

１．

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０１８２９．ＨＫ

国机集团

７７．２１％

中国联合工程公

司

０．７８％

２．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１７９８．ＳＨ

国机集团

５７．７６％

３．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３８．ＨＫ

、

６０１０３８．ＳＨ

中国一拖集团有

限公司

４４．５７％

４．

常林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７１０．ＳＨ

中国国机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中国福马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２．５５％

５．

林海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９９．ＳＨ

中国福马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

４２．１０％

６．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３５．ＳＨ

国机集团

６２．１３％

７．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０４６．ＳＺ

国机集团

４０．８２％

８．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２０５１．ＳＺ

国机集团

６１．２２％

中元国际工程设

计研究院

０．７６％

中国电器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０．５７％

济南铸造锻压机

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

０．１６％

９．

安徽国通高新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４４４．ＳＨ

合肥通用机械研

究院

１１．８９％

七、收购人持股

５％

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

情况

本集团持有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３７％

的股权。 除此之外，本集团不存在持有

５％

以

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形。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的主营业务范围为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等。

第二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围绕培育具有世界水平的一流装备制造企业的战略目标，中国二重和国机集团从深化

国有企业改革、振兴装备制造业的高度出发，通过充分沟通、自愿协商，采用联合重组的模

式，将中国二重整体产权无偿划转进入国机集团，以更好地履行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

命脉的历史使命，加快提升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综合实力。

联合重组后，国机集团将以中国二重为平台，先行加快构建其高端重型装备研发与制

造板块，由中国二重实行板块统一管理，尽快推进国机集团所属关联业务企业与中国二重

所属企业的内部合作，实现业务协同，促进技术成果、产品、市场等相关资源向高端重型装

备研发与制造板块转化，构建起管理顺畅、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板块内部运行模式。

本次国有股无偿划转将导致国机集团间接收购中国二重所持二重重装

７１．４７％

的股权。

二、收购决定

（一）已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国机集团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机

集团与中国二重实施联合重组项目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中国二重召开了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次党政班子联席办公会，原则同意了中

国二重与国机集团联合重组方案及相关政策建议。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与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１３

〕

４４６

号），批准了本次股份划转。

（二）本次股权划转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同意或备案

１

、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无异议，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国机集团因本次收购而

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

２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股份锁定期及未来增持股份

为支持上市公司发展，维护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后，国机集团间接持有二

重重装

７１．４７％

股份将履行如下股份锁定承诺：“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

１２

个月之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

截止本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除参与上述收购方案外，未来

１２

个月内国机集团没有在

二级市场增持二重重装的相关计划；若以后拟继续增持二重重装的股份，本集团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本集团未持有二重重装的股份。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 本集团将通过中国二重间接持有二重重装

１

，

６３９

，

０８９

，

５２４

股股

份，占其总股本的

７１．４７％

，相关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无偿划转的主要内容

（一）划转方及被划转股份

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出方为国务院国资委，本次股权划转的划入方为国机集团。

本次股权划转中被划转股份为国务院国资委所持有的中国二重整体产权。

（二）划转对价

本次股权划转为无偿划转，国机集团不支付任何对价。

（三）股份划转的实施

本次股权划转相关的必要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１

、尚需中国证监会对本次收购无异议，并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国机集团因本次收购而

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的批准。

２

、本次收购所涉及的各方需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情形的说明

本次划转涉及的上市公司的股权不存在任何的权利限制，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

冻结。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任洪斌

签署日期：2013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２６８

证券简称： 二重重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８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收到控股股东中国第二重型

机械集团公司转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与中

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重组的通知》（国资改革【

２０１３

】

４４６

号）。

根据该文件，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二重”）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集团”）实施联合重组。 中国二重整体产权无偿划入国机集团，作

为重组后新集团的全资子企业。

特此公告。

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５

股票简称：

＊ＳＴ

景谷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９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公告的重大诉讼事项（具体内容见

公告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即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

２０１２

）普中民初字第

３８

号昆

明市长盛宏瑞商贸有限公司诉本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以下称本诉），现对最新进展公告如

下：

一、重大诉讼进展情况

本公司就本诉案件已反诉昆明市长盛宏瑞商贸有限公司，近日，本公司收到云南省普

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普中民初字第

３８

号《案件受理通知书》，称本公司反诉昆明市长

盛宏瑞商贸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该院决定立案受理。

二、有关本公司此项《反诉状》的主要内容如下：

反诉原告：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松宇，董事长，住所：云南省景

谷县林纸路

２０１

号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昆明长盛宏瑞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仙，董事长，住所：

昆明市新亚洲星都总部基地

６１

栋

１５０１

号

诉讼请求：

１

、确认双方签订的《林化产品生产经营合作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已经终止；

２

、判令反诉被告支付反诉原告违约金

１２５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３

、判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拖欠的各项费用

９０１４３００．００

元；

４

、判令反诉被告承担合作经营期间的累计亏损

１３８９８８００．００

元；

５

、判令反诉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以上

２

、

３

、

４

项合计

２４１６３１００．００

元）

事实与理由：

２０１０

年我公司因生产资金不足，有意对下属三车间（林化产品生产车间）进行引资合

作，反诉被告经人介绍得知我公司意向，经其现场多次考察，决定投资与我公司合作生产。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林化产品生产经营合作协议》。 协议约定：

由我公司提供员工、厂房、设备、品牌等，由反诉被告提供不低于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的方式

合作生产松香、松节油等林化产品，合同生效后

２

个月内，反诉被告必须投入不低于

２５０

万

元资金对林化车间场地道路交通工具等进行改造，保证林化车间生产线启动和正常运转。

合作形成的利润按我方

３５％

、反诉被告

６５％

的比例分配，合作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６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双方约定，如任何一方单方违约造成协议终止的，违约方承担

２５０

万元的违约

金。 协议第二条第

４

款特别约定：在反诉被告确保投入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的合作

生产流动资金的前提下， 反诉原告应积极求得上级党委政府支持努力盘活自有林地采脂

资源和争取得到当地林地采脂权资源，力争保障林化年产规模达

１．８

万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双方又达成《补充协议》，变更了利润分配方法等，约定为：反诉被告

每年交给我公司资产使用费

３３０

万元； 利润按林化产品不同的年产量对反诉原告进行分

配，剩余税后利润全额归反诉被告所得，并约定合作期间，无论停产、放假等原因，反诉被

告必须按保证按时支付工人工资、福利待遇及社会保险等费用，合作期间为林化生产经营

新形成的债权债务由反诉被告承担。

在合同履行中， 我公司投入林化车间占地

４１７９３．９１

平方米， 厂房仓库等建筑面积

１１８５７．９

平方米，还有大量的生产设备。 总之，我公司投入的林化车间场地及设备等固定资

产在开始合作时的净值是

２７１４９９８４．９６

元，另外，我公司还投入了自有的“海帆”牌商标供合

作方生产销售时使用，其生产的产品以我公司名义对外销售。

根据合同约定，反诉被告应该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前投入

２５０

万元资金，用于场地、道路、

交通工具、工厂大门等改造，但是，反诉被告没有投入上述首期启动资金对固定资产进行

整修改造，对后来的生产停滞造成了障碍。 对于第一年度的生产使用费

３３０

万元，反诉被告

只缴纳了

２７０

万元，且存在逾期缴纳行为。 可以说，反诉被告在合作生产之初，已构成严重

违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由于毗邻林化车间的景谷林业企业总公司承租方景谷鸿泰修理厂、

鲁勋违法建设，在未进行地质勘验和施工设计的情况下，盲目施工，引发林化车间地基下

滑，情况危急，我公司依照政府的要求通知反诉被告立即停止林化车间的生产。但是，反诉

被告在未排除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擅自组织生产，致使生产废水渗入土层，加剧了地

基下滑。据此，政府组织的事故调查组认为我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

十六条和《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地基下滑的调查报告中认定，林

化三车间对基地下滑负有间接责任。 随后，我公司不得不再次根据政府命令制止其生产，

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起，三车间完全停产至今，导致双方的协议已经实际终止履行。

虽因案外人违法建设，盲目施工，引发地基下滑，导致双方合作的三车间停产至今，这

是不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意外事件。但是，反诉被告没有认真落实政府和反诉原告的停产

要求，加剧了地基的下滑，对此，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

反诉被告提出解除协议，我公司愿意终止合作、解除协议，事实上双方也已经终止协

议。但是，反诉被告停产前后均存在违约行为，停产后应当及时与我公司清算债权债务，将

应承担的费用及亏损支付给我公司。 根据双方签订的《林化产品生产经营合作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的明确约定，反诉被告应承担合作期间的亏损、债权债务、停产期间的工人工

资及社会保险等，而反诉被告不但不清算、支付，还起诉我公司要求返还合同款项和赔偿

损失，实属无理。 为维护我公司合法权益，特提起依法向云南省普洱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反

诉。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本诉案件进

行了调解，但调解最终没有结果；截至本公告日，本诉案件尚未判决，反诉案件尚未开

庭审理。

四、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本诉案件尚未判决，且反诉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

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受理通知书【（

２０１２

）普中民初字第

３８

号】

特此公告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剩余运作周期开放期安排的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根据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规定，本基金的开放期为每个会计年度单数月份（即每个会计年度的

１

月、

３

月、

５

月、

７

月、

９

月和

１１

月）的

倒数第

７

个工作日至倒数第

１１

个工作日之间， 每个会计年度单数月份的倒数第

７

个工作日为该开放期的

最后

１

个开放日，开放期时间长度可以为

１

至

５

个工作日不等。 基金管理人应在每次开放期前确定本次开

放期的具体时间长度，并提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２

、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剩余运作周期的开放日安排如下：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运作周期申购（含转换转入）开放日定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９

月

１８

日；赎回（含转换转出）

开放日定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运作周期申购（含转换转入）开放日定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至

１１

月

２１

日；赎回（含转换转

出）开放日定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未及时提交相关交易申请带来的不便。

３

、投资者可按规定在本基金的开放日内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

４

、本基金的

Ａ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３６００２１

，

Ｂ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３６００２２

。

５

、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法律法规规定，对上述申购、赎回、转换的业务办理

日期进行调整，但须提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６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剩余运作周期的开放日安排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

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阅读《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

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ｅｐｆ．ｃｏｍ．ｃｎ

）了解本公司的详细情况和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剩余运作周期的开放日安排的相

关事宜。

７

、各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以及开户、申购、赎回、转换业务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销售机构咨询。

８

、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以及风险揭示和免责声明的相关

内容，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

否和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

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资产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一、

２０１３

年剩余运作周期赎回（含转换转出）开放日的相关安排

本基金的

Ａ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３６００２１

，

Ｂ

级份额的基金代码为

３６００２２

。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及转换交易申请时，应正确填写基金份额的代码（

Ａ

级、

Ｂ

级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

不同）。 因错误填写相关代码所造成的赎回及转换交易申请无效的后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单笔赎回各类基金的最低份额为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

回。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保留的

Ａ

级基金最低份额余额为

１００

份，即每个交易账户

Ａ

级基金的最低份额余额

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将导致在销售机构（网点）保留的

Ａ

级基金份额余额不

足

１００

份的， 需一次全部赎回。 投资者在基金账户保留的

Ｂ

级基金份额最低余额为

５００

万份 （包含

５００

万

份）， 若最低余额小于

５００

万份则本基金的登记机构自动将其基金账户的

Ｂ

级基金份额降级为

Ａ

级基金份

额。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时，其账户内待结转的基金收益将全部结转，再进行赎回款项

结算。 基金份额持有人部分赎回基金份额时，其账户内待结转的基金收益按赎回份额占总份额比例进行

结转；若在指定赎回（含转换转出）开放日内基金份额持有人未赎回或转换转出，其将继续持有本基金份

额，份额对应资产将自动转入下一运作周期。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用。

二、

２０１３

年剩余运作周期申购（含转换转入）开放日的相关安排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及转换申请时，应正确填写基金份额的基金代码。 因错误填写相关代码所造成的

申购或转换交易申请无效的后果，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投资人可至本基金各代销机构及本基金的直销机构进行申购，首次申购

Ａ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

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１０００

元；首次申购

Ｂ

级基金份额的单笔最低限额为

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０

元。 对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

不设限制，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本基金不收取申购费用。

三、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光大保德信添盛双月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管理人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类型 债券型

投资目标

本基金通过投资于银行存款等投资标的

，

力争获得超过人民币

３

个月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的投资回报

。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现金

、

通知存款

、

短期融资券

、

１

年及

１

年以内的银行定期存款

、

银行协

议存款

、

大额存单

、

逆回购

、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

（

含

３９７

天

）

的债券

、

期限在

１

年以内

（

含

１

年

）

的债券回购

、

剩余期限在

３９７

天以内

（

含

３９７

天

）

的资产支持证券及中期票据

、

期限在

１

年

以内

（

含

１

年

）

的中央银行票据

（

以下简称

“

央行票据

”）

以及中国证监会

、

中国人民银行认可

的其它货币市场工具

。

其中

，

本基金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到期日不晚于最近一个开放日的逆

回购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其中银行存款包括现金

、

银行通知存款

、

银行定期存

款

、

银行协议存款和备付金存款

。

本基金在每个开放期之前

１０

个工作日至开放期之后

１０

个

工作日的期间

，

不受上述投资比例限制

，

但须保持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的

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如果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

后

，

可以将其纳入本基金的投资范围

。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风险较低的品种

，

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低于普通债券型

基金

、

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

业绩比较基准 人民币

３

个月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申购费和赎回费 无

管理费率

（

年

）

０．２５％

托管费率

（

年

）

０．０８％

销售服务费率

（

年

）

Ａ

级

：

０．２５％

；

Ｂ

级

：

０．０１％

特此公告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８７

证券简称：国中水务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２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３３

号文核准，黑龙江国中

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

８

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５５

，

０２４

，

６９１

股。 上述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股份登记托管手续。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办理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的修改以及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已于近期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黑龙江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

４２７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变更为

５８２

，

２４９

，

６９１

元，其他内容不变。《公司章程》也完成了相应变

更。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２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号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激励事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股份授予明细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

股票授予日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刊登了《临

２０１３－３２

号昆

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暨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

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宜的公告》。 根据本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规定， 需要将本次回购的股票

４１２

，

６６２

股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

特此公告。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国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０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

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

起的

５

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


